
 

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

执行裁定书 
（2020）粤 0309执 6330号之二 

申请执行人深圳市鑫飞宏电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深圳市龙华区

大浪街道高峰社区龙观西路2号B2101宝龙大厦B座2101-2104室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642469038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陈春华。 

被执行人深圳市恒通昊宇电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

区大浪街道华兴路 1号上横朗第二工业区 A栋 3楼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91440300MA5DAFFE3Q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文平。 

    被执行人文平，男，汉族，1982年 4月 24日出生，身份证住

址四川省三台县新鲁镇石桥鸡头垭村一组 33 号，身份证号码

510722198204247439。 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深圳市鑫飞宏电子有限公司与被执行

人深圳市恒通昊宇电子有限公司、文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，深圳

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文平名下位于东莞市凤岗镇东

深二路竹塘村段 1 号臻萃园 11 栋 1201 号的房产（不动产证号：

2300948090，查封案号为（2019）粤 0307 民初 7878 号）。因本案

申请执行人为上述房产的抵押权人，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将该房

产移送我院进行处置。因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拒不履行生效法律

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

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hudan
高亮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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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亮文本

hud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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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文平名下位于东莞市凤岗镇东深二路竹塘

村段 1号臻萃园 11栋 1201号的房产（不动产证号：2300948090）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执  行  长  李 振 中 

执  行  员  袁    焘 

执  行  员  曾 志 浩 

 

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

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书  记  员  郭 鹍 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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